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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業者赴有邦交國家投資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鼓勵業者前往有邦

交國家（以下簡稱邦交

國）投資，創造邦交國

就業機會、提昇其國民

所得、促進其經社發

展，並增進我國與邦交

國經貿及外交關係，特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鼓勵業者前往有邦交

國家（以下簡稱邦交

國）投資，創造邦交國

就業機會、提昇其國民

所得、促進其經社發

展，並增進我國與邦交

國經貿及外交關係，特

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業者，係指

在我國依法設立之公、

民營法人機構，或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本辦法投資類別以製造

業、手工藝業、礦業、

農業、林業、漁業、畜

牧業、運輸倉儲業、公

用事業、公共設施興闢

業、技術服務業、旅館

業、營造業、金融服務

業、石油探勘業、觀光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業者，係指

在我國依法設立之公、

民營法人機構，或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本辦法投資類別以製造

業、手工藝業、礦業、

農業、林業、漁業、畜

牧業、運輸倉儲業、公

用事業、公共設施興闢

業、國民住宅興建業、

技術服務業、旅館業、

營造業、金融服務業、

因國民住宅條例及其子法

已廢止，故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一Ｏ六年二月十八日

營署宅字第一Ｏ六一ＯＯ

二六Ｏ一號函之建議，刪

除國民住宅興建業之投資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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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邦交國政府提

倡與獎勵之事業以及經

外交部審查符合本辦法

宗旨之其他事業為限。 

第一項業者之投資金額

須達十萬美元以上，並

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投審會）

核准或備查。 

石油探勘業、觀光旅遊

業、邦交國政府提倡與

獎勵之事業以及經外交

部審查符合本辦法宗旨

之其他事業為限。 

第一項業者之投資金額

須達十萬美元以上，並

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投審會）

核准或備查。 

第三條  

  業者得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就符合前條規定

事業所僱用之當地國員

工薪資、廠房設備或營

業處所或土地租金、融

資利息，每年就上述費

用擇一向駐外使領館提

出上一年度支出補助之

申請。駐外使領館於查

證及評估其外交效益

後，依駐在國政府工商

及勞工等相關主管部門

對業者營運情形及勞資

第三條  

  業者於本辦法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三月四日修正

施行前已申請補助尚未

結案者，得依修正後規

定提出申請。已結案之

案件，不得另提出新申

請。 

業者於本辦法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三月四日修正

施行後申請補助者，得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就

符合前條規定事業所僱

用之當地國員工薪資、

一、刪除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有關九十七年修

法期間之過渡條款。 

二、明定業者申請補助之

內容係申請業者在申

請年度上一年度相關

支出之補助，以利申

請之業者更加明瞭作

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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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意見函，轉報外

交部審查。 

前項相關證明文件除業

者身分證明文件、公司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

執照、投審會核准或備

查函、投資計畫書、當

地國公司設立許可、持

股證明及其他經外交部

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

外，應依申請補助項目

檢附下列經公認會計師

簽證內容屬實之查核報

告書： 

一、申請僱用當地國員

工薪資補助者，應檢附

僱用契約書、薪資給付

證明及勞退基金給付證

明。 

二、申請廠房設備或營

業處所或土地租金補助

者，應檢附廠房或營業

處所或土地租賃契約及

租金給付證明。 

廠房設備或營業處所或

土地租金、融資利息，

每年擇一向駐外使領館

提出申請。駐外使領館

於查證及評估其外交效

益後，依駐在國政府工

商及勞工等相關主管部

門對業者營運情形及勞

資關係之意見函，轉報

外交部審查。 

前項相關證明文件除業

者身分證明文件、公司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

執照、投審會核准或備

查函、投資計畫書、當

地國公司設立許可、持

股證明及其他經外交部

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

外，應依申請補助項目

檢附下列經公認會計師

簽證內容屬實之查核報

告書： 

一、申請僱用當地國員

工薪資補助者，應檢附



5 

 

三、申請融資利息補助

者，應檢附借貸契約、

銀行撥款證明、融資餘

額證明及利息給付證

明。 

前項當地國公司設立許

可、持股證明及經公認

會計師簽證之文件如係

自國外取得者，應經當

地國公證人公證及我國

駐外使領館驗證，並提

供中譯版或英譯版文件

備審。 

第三項投資計畫書內容

包括計畫背景及目標、

主要營運項目、計畫執

行及營運方式、資金籌

措來源、主要股東背景

資料及標的企業股權結

構。 

 

 

僱用契約書、薪資給付

證明及勞退基金給付證

明。 

二、申請廠房設備或營

業處所或土地租金補助

者，應檢附廠房或營業

處所或土地租賃契約及

租金給付證明。 

三、申請融資利息補助

者，應檢附借貸契約、

銀行撥款證明、融資餘

額證明及利息給付證

明。 

前項當地國公司設立許

可、持股證明及經公認

會計師簽證之文件如係

自國外取得者，應經當

地國公證人公證及我國

駐外使領館驗證，並提

供中譯版或英譯版文件

備審。 

第三項投資計畫書內容

包括計畫背景及目標、

主要營運項目、計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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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營運方式、資金籌

措來源、主要股東背景

資料及標的企業股權結

構。 

 

第四條  

  申請僱用當地國員工

薪資補助，以員工每人

每月薪資百分之三十為

準；申請廠房設備或營

業處所或土地租金補

助，以實付租金百分之

三十為準；申請融資利

息補助，以向金融機構

融資期間實付利息百分

之五十為準，融資金額

以投審會核准或備查之

投資金額為限。 

前項所列各項補助經審

查符合規定者，外交部

得視年度經費額度分年

無息撥付，其投資補助

總金額依其經投審會核

准或備查之國外投資總

第四條  

  申請僱用當地國員工薪

資補助，以員工每人每

月薪資百分之三十為

準；申請廠房設備或營

業處所或土地租金補

助，以實付租金百分之

三十為準；申請融資利

息補助，以向金融機構

融資期間實付利息百分

之五十為準，融資金額

以投審會核准或備查之

投資金額為限。 

前項所列各項補助經審

查符合規定者，外交部

得視年度經費額度分年

無息撥付，其投資補助

總金額依其經投審會核

准或備查之國外投資總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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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為補助金額之上

限，但其累計最高補助

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二千

萬元。 

業者僅得申請前一年度

之補助款。申請補助期

間累計以七年為限。 

業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駐外使領館查證

及外交部審查屬實，得

駁回前項申請、撤銷或

廢止已核發之補助，並

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一、補助款之運用與原

核准或備查之投資事項

不符。 

二、惡意關廠結束營運

之虞。 

三、我國籍股東持有股

份未達百分之五十。 

四、違反當地國勞工及

工商等相關法律。 

五、申請文件虛偽不

實。 

金額為補助金額之上

限，但其累計最高補助

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二千

萬元。 

業者僅得申請前一年度

之補助款。申請補助期

間累計以七年為限。 

業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駐外使領館查證

及外交部審查屬實，得

駁回前項申請、撤銷或

廢止已核發之補助，並

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一、補助款之運用與原

核准或備查之投資事項

不符。 

二、惡意關廠結束營運

之虞。 

三、我國籍股東持有股

份未達百分之五十。 

四、違反當地國勞工及

工商等相關法律。 

五、申請文件虛偽不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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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同一投資案重複

申請補助。 

七、有損我國與邦交國

之經貿及外交關係。 

八、其他經外交部、投

審會或我國政府相關部

會認定違反本辦法之宗

旨。 

 

六、就同一投資案重複

申請補助。 

七、有損我國與邦交國

之經貿及外交關係。 

八、其他經外交部、投

審會或我國政府相關部

會認定違反本辦法之宗

旨。 

 

第五條  

政府因實際需要或業務

考量，得遴派與投資相

關之專家前往邦交國實

地考察，得由外交部負

擔其機票及生活費。 

業者參加政府籌組或外

交部委託或核准組成之

投資或採購考察團赴邦

交國考察，以及經由政

府邀請赴邦交國考察投

資案者，得向外交部申

請機票款補助，申請之

資格條件如下： 

一、 申請業者為公、

第五條  

政府因實際需要或業務

考量，得遴派與投資相

關之專家前往邦交國實

地考察，得由外交部負

擔其機票及生活費。 

業者參加政府籌組或外

交部委託或核准組成之

投資考察團赴邦交國考

察，得向外交部申請機

票款補助。參團業者其

實收資本額須達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上。 

前項機票款補助，每一

業者以一名為限，依實

一、鑒於我業者於投資前

有先進行貿易採購以

累積對友邦市場之瞭

解，以利評估後續投

資之考量，爰增列業

者參加採購考察團

者，亦具申請資格。 

二、增列經由政府邀請赴

邦交國考察具體投資

案之業者，亦得向外

交部申請機票補助，

以利提升投資案媒合

成功之機會。 

三、為配合近年來實務上

加強鼓勵海外台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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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法人機構：

實收資本額須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上。 

二、 申請業者為經營

境外公司之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之

國民：實收資本

額須達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上，並

以申請當日之中

華民國中央銀行

匯率換算之。 

前項機票款補

助，每一業者以

一名為限，依實

際支出金額計

算，最高補助金

額為新臺幣五萬

元。 

申請機票款補助

之業者，須於考

察結束後一個月

內檢附下列文

際支出金額計算，最高

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五萬

元。 

申請機票款補助之業

者，須於考察結束一個

月內檢附下列文件，經

外交部審核後核發機票

款補助，逾期未提出申

請者，視同放棄補助： 

一、考察報告：包括行

程表、經過、照片、心

得及建議。 

二、我國護照個人資料

頁及入出境邦交國戳記

頁影本。 

三、非事業負責人須出

具負責人之授權書。 

四、營利事業登記證或

工廠登記證影本。 

五、機票票根正本及購

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

付收據證明。 

第一項之專家及第二項

之業者搭乘飛機以外之

用地緣便利性之優勢

赴邦交國投資，放寬

申請業者之資格條

件，讓經營境外公司

之中華民國國民亦得

提出經我駐外機構審

核當地國營利事業登

記證、公司或工廠登

記證等證件影本等證

件，申請機票補助。 

四、海外台商業者倘提出

外國公司或營利事業

登記證申請機票補助

時，其實收資本額可

能係外國貨幣，故明

定匯率換算標準係依

照申請當日之中央銀

行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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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外交部審

核後核發機票款

補助，逾期未提

出申請者，視同

放棄補助： 

一、考察報告：

包括行程表、經

過、照片、心得

及建議。 

二、我國護照個

人資料頁及入出

境邦交國戳記頁

影本。 

三、非事業負責

人須出具負責人

之授權書。 

四、我國或當地

國營利事業登記

證或工廠登記證

影本。 

五、機票票根正

本及購票證明或

旅行業代收轉付

收據證明。 

交通工具前往邦交國考

察者，其交通費用之補

助，準用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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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專家及

第二項之業者搭

乘飛機以外之交

通工具前往邦交

國考察者，其交

通費用之補助，

準用第一項及第

三項規定。 

 

第六條  

在邦交國實際投資金額

十萬美元以上者，得於

投資後一年內檢附第三

條及第五條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及考察報告，

向外交部申請補助於投

資前派員考察之機票

款，經外交部審查後，

核撥機票補助款。 

前項機票款補助，每一

不同性質之投資案，以

二人次為限。補助金額

依實際支出金額計算，

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第六條  

  在邦交國實際投資金額

十萬美元以上者，得於

投資後一年內檢附第三

條及第五條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及考察報告，

向外交部申請補助於投

資前派員考察之機票

款，經外交部審查後，

核撥機票補助款。 

前項機票款補助，每一

不同性質之投資案，以

二人次為限。補助金額

依實際支出金額計算，

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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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元。 

業者於投資前搭乘飛機

以外之交通工具前往邦

交國考察者，得於投資

後準用前二項規定。 

五萬元。 

業者於投資前搭乘飛機

以外之交通工具前往邦

交國考察者，得於投資

後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七條  

  外交部編列之年度投

資補助預算不敷支應該

年度之申請補助金額

者，外交部得依申請案

件次序、申請金額等因

素於年度預算額度內逐

件審查並為核撥准駁之

決定。 

外交部依本辦法提供之

各項補助，應定期公告

之。 

第七條  

  外交部編列之年度投資

補助預算不敷支應該年

度之申請補助金額者，

外交部得依申請案件次

序、申請金額等因素於

年度預算額度內逐件審

查並為核撥准駁之決

定。 

外交部依本辦法提供之

各項補助，應定期公告

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外交部為評估、審核

及追蹤各項補助案件，

得督促駐外使領館派員

實地訪察業者營運情

形，必要時並得召集相

第八條  

  外交部為評估、審核及

追蹤各項補助案件，得

督促駐外使領館派員實

地訪察業者營運情形，

必要時並得召集相關機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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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關開會審查。 

前項會議得邀請業者列

席說明。 

 

關開會審查。 

前項會議得邀請業者列

席說明。 

 

第九條 

外交部得依據所得稅法

相關規定，代為扣繳依

據本辦法給付補助款之

所得稅款。 

 一、 本條新增。 

二、 部分居住於海外之

受補助業者未依照

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申報繳納所得稅，

為使外交部據以辦

理代扣 繳所得稅

款，爰新增訂本條

款。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